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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2021年1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关于张家港谷渎港项目2022年1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金谷信托：
张家港世茂新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2年1月11日提交了2022年1月份《月度资金计划表》，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张家港谷渎港项目2022年1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2年1月11日提交的2022年1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20笔，合计3,620.85万元。其中：开发费用约 220.82 万元、建安费用 1,955.50 万元、营建费用 90.82 万元、管理费用50.00万元、税费1,303.71万元。
	[bookmark: _Hlk44875799][bookmark: _Hlk16606321]金谷信托·领会4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张家港谷渎港项目月度资金使用计划（2022年1月份）

	编制：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费用类型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开发费用
	414.96 
	-
	220.82  

	建安费用
	9,733.09
	155.00
	1,955.50

	管理费用
	 - 
	 -
	50.00 

	营建费用
	189.8
	50.00
	90.82

	税费
	-
	-
	 1,303.71 

	其他费用
	-
	-
	 -

	总   计：
	3,620.85 


2、 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一）建安费用
2022年1月份建安费用计划支付3笔，金额约1,955.50万元，其中已签订3笔合同，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1计划支付中兴建设有限公司“张家港世茂谷渎港项目总承包工程”进度款18,840,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11月22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65978，合同总金额90,000,873.00元。截至1月11日，已支付合同款155.0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付款比例为审核已完合格工程量的70%，目前1#、2#、3#、4#、5#已完成正负零混凝土浇筑，基坑支护与土方开挖完成71%，E墅地下完成79%，地上完成59%，高层地下完成76%，本次申请支付1,884.00万元。经审核，包含本次付款申请累计已付款占合同总额22.66%，未超合同付款比例，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在邮件批复后进行款项操作。
（2） [bookmark: _GoBack]用款编号2计划支付武汉明乐锅炉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张家港世茂谷渎港项目综合机电工程”进度款454,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12月15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76026，合同总金额7,030,000.00 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合同约定过程付款比例为已完合同工程量70%，目前工程施工已完成主楼1#、2#、3#、4#、5#地下一层，1#、2#一层至四层、3#一层、4#与5#一层至二层机电管线预埋套管预留等工作，本次申请支付 45.40万元。经审核，包含本次付款申请累计已付款占合同总额的0.06%，未超合同付款比例，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在邮件批复后进行款项操作。
（3） 用款编号3计划支付江苏省岩土工程公司“张家港世茂谷渎港项目试桩工程”进度款261,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7月22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54440，合同总金额300,000.00元。截至1月11日，合同工程已完成，未支付合同款项。合同约定配合试桩检测完成，支付至已完合同工程量90%，即27.00万元，本次支付26.10万元。经审核，试桩工程已完成，已取得试桩检测报告，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建安费用3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 开发费用
2022年1月份开发费用计划支付13笔，金额约220.82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4） 用款编号4计划支付上海傲石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谷渎港室内设计”进度款100,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9月18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65414，合同总金额500,000.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概念设计完成并经甲方书面确认（包含预付款）支付25％，即12.50万元，本次支付10.00万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 用款编号5计划支付张家港市城乡规划技术服务中心“张家港世茂谷渎港控制测量协议”4,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9月14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63150，合同总金额4,000.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要求，合同签订后一周内甲方应一次性付清合同总价款，即0.40万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 用款编号6计划支付张家港保税区盛晖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张家港谷渎港前期技术服务合同”75,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9月14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62473，合同总金额75,000.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要求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立项批复后，乙方向甲方开出合同额全款发票，甲方需在一周内支付服务费，即7.50万元。经审核，项目公司已取得立项批复，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 用款编号7计划支付苏州市民用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世茂张家港谷渎港项目勘察合同”进度款101,5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8月5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56326，合同总金额145,000.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要求发包方在收到承包方提交的最终勘探报告获发包方及设计院认可，且图审通过后，支付合同金额的80%，即11.60万元，本次申请支付10.15万元。经审核，审图合格证已取得，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 用款编号8计划支付上海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方案设计合同”进度款760,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7月22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50930，合同总金额950,000.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初步设计报建完成并取得政府相关批文后30天内，支付85%，即80.75万元，本次申请支付76.00万元。经审核，项目公司已取得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方案审核意见，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 用款编号9计划支付上海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施工图设计合同”进度款676,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7月22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49271，合同总金额1,040,000.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部单体施工图通过审批后,支付65%，即67.60万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 用款编号10计划支付上海道田景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谷渎港景观设计合同”进度款160,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8月18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49274，合同总金额400,000.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方案设计完成，支付40%，即16.00万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 用款编号11计划支付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张家港谷渎项目世茂服务顾问咨询服务委托合同”进度款122,242.40元，该合同于2021年7月8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48773，合同总金额174,632.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顾问费用总价的7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2） 用款编号12计划支付研佳科技咨询（苏州）有限公司“张家港谷渎港交通影响评价合同”进度款76,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12月13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76898，合同总金额76,000.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项目报告编制完成且拿到政府相关部门意见后一次性支付合同全部款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3） 用款编号13计划支付江苏众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张家港世茂谷渎港工程监理合同”进度款104,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11月2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60498，合同总金额785,000.00 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考勤达标后，合同期内奇数月支付合同金额的C（C=合同金额*90%/监理服务期限27*2），即每期支付523,333.4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4） 用款编号14计划支付张家港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张家港谷渎港土地证不动产登记费”550.00元，经核查，与政府收费标准一致，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5） 用款编号15计划支付张家港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张家港谷渎港路灯迁移费用”4,100.00元，根据路灯迁移、拆除受理书显示，路灯迁移拆除工程费为4,066.00元。经核查，该笔费用为《张家港市城市公共照明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款项申请符合实际情况。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6） 用款编号16计划支付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张家港谷渎港建筑工程一切险”费用24,801.00元，经审核，与“建设工程一切险保险单”上金额一致，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开发费用13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 营建费用
2022年1月份营建费用计划支付2笔，金额约90.82万元，其中已签订2笔合同，具体分析如下：
（17） 用款编号17计划支付上海文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谷渎港项目样板房及其他精装修工程”进度款848,2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10月28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55902，合同总金额1,498,000.00元。截至1月11日，工程已完成，已支付合同款项500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交付支付90%，即134.82万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8） 用款编号18计划支付上海傲石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谷渎港136样板房软装合同”进度款60,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7月30日签订，合同编号4500451019，合同总金额400,000.00元。截至1月11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60日内，支付50%，即20.00万元，本次支付6.00万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 税费
2022年1月份项目公司申请税费13,037,133.24元，用于支付11月税费 7,558,878.27元、12月税费 5,478,254.97元，具体包含增值税及附加税、土地增值税等，经核查，此金额为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财务报表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5） 管理费用
2022年1月份项目公司申请管理费预计50.00万元，主要支出是行政办公费，包含差旅费，车辆费，招待费、行政办公费及员工报销费等。
三、结论：
本次张家港世茂新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1月资金计划，20笔款项申请符合项目实际情况，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1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家港谷渎港项目组
                                                 2022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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